台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助學金分配施行細則
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（87年 6月 8）通過

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教授諮詢委員會會議（91年6月24日）修正通過

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（92年5月26日）修正通過

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（92年10月13日）修正通過
1、 每週工作時數與金額分配︰
1． 必修討論課教學助理︰每週八小時。
2． 其他助理︰每週八小時。

3． 金額分配：必修討論課教學助理與其他助理的分配比例為2：1。
2、 每一位老師只能就一門課（必修課優先）申請助理，如若擔任兩門必修課則得申請助理兩名，通識課程選課人數超過100人者，亦可申請。
3、 工作內容如下︰
1． 必修討論課教學助理︰隨班上課、帶討論、監考、批改考卷與作業、點名、搜集課程資料、繕打講義、回答學生問題等。
2． 其他助理：系辦文書、系圖值班、系所學術活動及擔任大學部服務課程小組長等。
4、 申請資格︰
1． 以碩士班一、二年級與博士班一、二、三年級優先。
2． 名額若有多餘，則開放高年級申請。
3． 對於生計嚴重困難之研究生，得同意申請兩個助理工作。
